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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势力对羌族地方社会权威和秩序的影响

——以民国川西北白草河流域为例
*1

安波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 610065)

【摘 要】:袍哥是清末民国盛行四川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遍布川西北羌族地区白草河流域，成为当地社会的一

种权威和秩序结构，地方民众广泛加入其中。袍哥势力与地方政权深度融合，成为当地羌族社会重要的权威力量，

在失序的社会中建构了特定的社会秩序，对国民政府地方政权的虚弱化起到了功能性弥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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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袍哥又称“哥老会”或“汉留(流)”，是清末民国时期盛行四川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在辛亥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后

从秘密的社会组织转变为公开性组织。
[1]
学界关于袍哥的起源、流变有多家之言，

[2]
但这并非本文重点，故不多做辨析。民国时

期，袍哥组织遍及四川各城乡、农村，
[3]
在川西北羌族地区有着广泛存在，

[4]
在具象的社会历史场景中，对其所在区域的社会政

治生活产生了明显而重要的影响。当前学界对于袍哥多注重了宏大历史研究，而对较小区域的考察却相对薄弱，对少数民族地

区袍哥的区域研究更是鲜见。本文以白草河流域为例对民国时期袍哥势力和羌族地方社会权威和秩序之关系进行考察，正是对

此研究现状的反应。关于权威，从古至今有诸多解释，
[5]
安德鲁·海伍德认为“权威就是披上了合法性和公正性外衣的权力”，

[6]
笔者认为权威同时也有着人格化的指代，而秩序则是权威运行所呈现出的结构状态。本次考察渗入了从区域内部出发进行微观

的和地方性知识探析的人类学视角，有着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特点。这种考察，对四川袍哥研究而言，既有利于丰富

其区域性、民族性的空间拓展，也有利于丰富其多学科的理论解读。

白草河流域位于现在松潘县东南部、平武县西南部、北川羌族自治县北部，属高山峡谷地貌，呈南北走向，北通松潘、甘

肃，南通安县、绵阳，羌汉民族占当地居民绝大部分，史志载其“地介汉番之间”
[7]
，“羌民杂处”

[8]
，在民国时期人员流通频

繁，是当时北川县政治、经济上的重要区域和松潘县重要的鸦片生产地
[9]
。该流域由南至北，主要包括现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禹

里镇、开坪乡、小坝镇、桃龙乡、片口乡、阿坝州松潘县的白羊乡、绵阳市平武县的泗洱乡，行政区划范围同民国旧制，各乡

镇大致依次交界。
[10]

白草河流域的袍哥组织，创建于清末，兴盛于民国。
[11][12]

清末这一地域社会已处于社会失序状态。
[13]

袍哥组织在白草河流

域从无到有，再至消亡，在民国时期对这一民族地区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作用。其组织的建构运行、人员构成的多样、参与社

会事件的深入、与政治结合的紧密等情形，构成了袍哥势力在白草河流域的复杂表现，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

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袍哥，这一社会中的社会，于 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中，在白草河流域羌族乡村社会的权威和秩序形态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是研究近现代白草河流域社会历史无法回避的一个力量，也是川西北羌族地区乡村政治历史变迁中重要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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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足够重视的一大因素。该区域是研究民国时期袍哥会社组织对羌汉杂居地区、民族交汇地带社会发展、乡村治理的重要而

独特的范本之一。

一、白草河流域袍哥组织的权威和秩序结构

白草河流域的袍哥组织，除了各自内部的结构形态外，还可按来源地域分为本地袍哥组织与外来袍哥组织。而本地袍哥组

织，大致可划为分属北川和松潘的两大袍哥组织体系。按照袍哥从事活动的性质，又可划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这种多样

化的结构及其运行逻辑造就并影响了该流域社会中袍哥组织的权威和秩序形态。

(一)本地袍哥组织

民国时期袍哥组织遍布白草河流域，现将其中各支整理如下:

表 1 白草河流域各袍哥组织简况
[14]

码头 公口名

舵把子

备注

1935 年前 1935 年后

治城 禹成公 刘玉堂、胡润斋 王敦五 今北川县禹里镇

小坝 隆盛公 杨月亭 吴质文 今北川县小坝镇

龙藏 隆盛公分社 范子焉 范安基 今北川县桃龙乡

片口 鼎盛公 文燮成、张怀之 张治诚 今北川县片口乡

白羊

三合公分社 安登瀛（亦做安登银，1940 年前） 今松潘县白羊乡

大同公社白羊分社 安登瀛（1940 年始） 今白羊乡、泗耳乡

小沟 三合公 何天培（截止 1糾 0年） 今平武县泗耳乡

注: 解放前白羊地区由羌族呷竹土司安氏家族统治，泗耳地区虽属平武管辖，但因东面大山阻隔，与平武交通非常困难，

安土司日常代管。北川各乡自清代前期已改土归流。

各袍哥势力基本是以乡为单元建构其组织，势力范围也与行政辖区范围基本一致。袍哥组织带有一定以行政和地理边界作

彼此划分的特征，其所在地行话叫“码头”。虽然白羊、龙藏有分社之称，但码头与码头之间，实际不存在隶属关系，“各自

为政，各操各的，只有相互联络，讲仁讲义，相辅相成的道义关系”
[15]
。每个码头就是一个独立的权威和秩序主体。各“码头”

均设“公口”，各公口都有一个正式名称，并各有一人(或正副各一人)为负责人，叫“舵把子”，俗称“老摇”，
[16]
又叫“坐

堂大爷”或“龙头大爷”，是其中权力最大者。袍哥组织内部表面称兄弟，实则等级森严，分大爷、三排、五排、九排、小老

幺等级别，并各有分工。白羊乡安本忠老人回忆:

五哥还分正五、咸五。小老幺当了 3年，表现好的，经过评议，升为咸五哥；咸五哥表现好的，3年后经评议，可以升为正

五哥，就是红旗管事；正五哥 3 年后，做得好的，升三哥。就相当于大爷的助手，是左膀右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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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松潘“大同公社”成立“白羊分社”，将白羊、泗耳地区的袍哥组织较大程度上纳入了距离更远的松潘袍哥体系，

根据“大同公社”要求，成员均实行等级标识管理，“每个成员佩戴一枚会徽……分红、黄、蓝三色，红色是上‘三排’，黄

色‘下五排’，蓝色是‘幺满十排’”
[18]
。这些类似科层制的结构形成了袍哥的权威组织体系。

流域的袍哥组织彼此紧邻且互动密切，布、盐、铁等生活必须物资的输入，皮货、药材、鸦片等物产的输出，惩治抓捕流

窜的土匪，都需要流域内各地势力彼此照应配合，展现出一定的集体行动。另外，由于上游远离政治中心，禁烟管控薄弱，下

游袍哥豪强多有到上游白羊、泗耳一带租地种植或采购鸦片。沿河纵贯的单一路线使得各权威单元在整个流域构成一个互利互

惠的利益共同体，即使白羊、泗耳的袍哥在组织上被纳入“大同公社”，也仍未改变他们主要同白草河流域的袍哥所保持的紧

密利益关联。

袍哥组织对于羌族地区而言属于外来的社会形态，它在白草河流域的地方构建中有着本土化的表达。一是广大社会成员积

极加入袍哥组织。流域袍哥皆属“仁”字旗号，
[19]
但“组织接纳的人员就其社会成分和职业很复杂，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都有”

[20]
，

呈现出对从汉地传入的袍哥符号混乱的社会理解和运用。
[21]
广泛的成员加入，构筑并夯实了袍哥组织本土化的人力基础。二是

亲属血缘关系对袍哥组织骨干成员的构成有重要影响。虽然在袍哥内部无血缘继替规定，而且袍哥们晋升“排别”要在龙头大

爷开会主持下依功劳、资历、能力推举议定，但袍哥大爷身份所具有的权力象征地位和利益附含量，使得袍哥组织在提拔骨干

成员时掺入了较多的亲属血缘因素，呈现出内部关系的多重性、复杂性、紧密性，让袍哥组织具有高度凝合力。这些都强化了

袍哥组织的本土化，使它得以成为影响当地秩序的重要主体。

(二)外来袍哥组织

受各种因素影响，白草河流域也成了外地袍哥势力进入之地。鸦片贩运是最重要的因素，进出流域“每年有两百多个大烟

帮和上千个小烟帮，到了春秋二季约有三四千人往来；常驻片口场的也有两三千人。”
[22]

“大烟贩焦达成及安县的刘志澄、袁

义成和烟土匪头子周怀德等还在片口成立了‘客集公’，以招纳烟帮兄弟。”
[23]
“烟帮”兄弟即是从事鸦片生意的袍哥，“客

集公”是因鸦片而组建并活跃于流域的外来袍哥组织的典型代表。由于种贩大烟在官方名义上是违法的，运输途中常会遭遇武

力抢劫，其获利大，风险也大，因此，具有群体优势与网络效能的袍哥组织，
[24]
在白草河这条重要的运输通道上，外来袍哥相

互联结自成一系。他们能与本地袍哥长期和平相处，既源自“天下袍哥是一家”这种超越羌汉族群边界的道义信条基础，更基

于彼此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这些经济、武装实力不容小觑的外来袍哥掌握着外贩大烟的渠道，极少直接滋扰本地，与本地公

权在握的袍哥大爷们关系甚好。而本地大爷们有赖于这些外来袍哥将自己的鸦片输送出去实现利益转化，也时常照应外来袍哥，

彼此实力对等和利益互补造成了和平相处的秩序形态。

(三)“浑水”袍哥和“清水”袍哥

浑水袍哥，一般是指袍哥中从事抢劫、绑票乃至杀人等活动的成员，在人们心目中，他们往往与土匪无异。其劫杀行为多

非明火执仗，行踪和身份相对隐秘，一般选择背密的时间地点进行。他们融于日常社会生活中，多是白天为百姓，夜晚变土匪，

或在本地是良民，外地是土匪，有时还乔装打扮、掩饰面貌进行劫杀，给当地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较大威胁。其组织形态多呈

零散、小股、隐伏状态，无本地大股势力。清水袍哥，一般是指袍哥中从事正当合法活动的人员，包括富商、士绅、知识分子、

官员等，是当地社会的权威和秩序维护的主体。虽然浑水袍哥行为凶残，但他们多非袍哥中的实力强大者，往往自身不够富裕，

如在抢劫中常连衣服裤子一起抢剥，一般不敢去招惹势力强大的清水袍哥，一旦被人举报，也会面临遭官方抓捕审讯和刑法惩

治。而浑水袍哥向清水袍哥输送财物以换取逃避惩戒，清水袍哥利用浑水袍哥为自己博取私利共同分赃，或者有的人既操浑水

又操清水的说法，至今在流域内也多有流传。袍哥所蕴蓄的强大暴力威慑，树立了社会的权威形态，也给人们的人身财产安全

造成了危害，给流域的社会秩序带来了重大影响。

(四)袍哥组织的节庆和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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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的节庆和禁忌，有着类似宗教仪式的特征，程式化和严苛性是其显著特点，它在团体内建构出一种特殊的组织和秩序

形态。流域袍哥“每年以堂口举行三次例会:即农历 5 月 13 日单刀会和腊月下旬团年会，皆以吸收新会员、办理兄弟伙的提升、

奖惩及调解纠纷为主要内容，兄弟伙提升时，都要给大爷磕头，还要送上‘礼信钱’；7月 13 日的中元会，则为已故会员超度

亡魂祭祀为内容。”
[25]
1940 年后，白羊、泗耳袍哥每年以 5 月 13 日和 9月 13 日为会期，对成员进行审核，“对有功者提升，

对有过者处分，直至开除。”
[26]

当地仍有老人清楚地记得袍哥“办会”时杀鸡上香拜神和摆上很多桌酒席集体欢宴的场景。这

反映出袍哥组织以节庆为载体的组织管理形式。这些固化的节庆有着重要的功能作用，增强了袍哥组织内部的认同感、归属感、

荣誉感、畏惧感。

除了大型节庆，在袍哥们日常活动中，有着许多规矩。一是行为要求严。老年人们回忆:“坐桌子吃饭，脚不能踩到旁边的

板凳头头上，不然就是‘踩了龙头’，就要认点点、钻桌子、受罚，要给一桌子的人道歉。”所谓认点点就是受批评、挨骂。

“龙头大爷坐上把位，对面三哥不能坐、五哥不能坐，只能坐老幺。”因为三哥、五哥坐到龙头大爷对面就意味着是和大爷对

着干。不忌讳老幺，则是象征性地视其因入伙较晚“不懂事”，大爷们有肚量而宽厚待之。二是言语使用严。袍哥之间交流沟

通均用行话(黑话)并有着严厉的规矩来维护，“尤其混水袍哥，最忌开黄腔，轻则挨打，重则打死。”
[27]
袍哥组织通过这些仪

轨禁忌将组织规矩进行权威化的日常渗透，建构和增强了其内部的秩序化。

总之，白草河流域的袍哥组织，有着广泛的本土建构并表现出彼此深切的利益互动和内部的层级化管理。白羊、泗耳的袍

哥还被纳入“大同公社”进行了体系整合，并以明确的象征符号建构进行了身份固化。节庆和言行禁忌构建起一套独特的文化

象征和话语体系，并伴以严格的奖惩体系作为权威的维系支撑。这些权威化的地方性知识成为了作为当地袍哥组织重要构成的

内部秩序化建设的重要途径。这套秩序化模式如同一个超然的社会架构，与民国纷乱的流域社会现状形成鲜明对比。袍哥组织

更像是一种带有宗教仪轨色彩的威权化嵌入型社会结构形态，让普通社会大众可以超越常规的社会结构去获得另一种组织化和

秩序化的宗教式皈依，并受到其组织文化规训。
[28]

而这种权威化和秩序化结构，成为了投射并影响整个流域社会权威和秩序的

重要因素。

二、加入袍哥的社会动力:权威和秩序的逻辑

广大社会成员积极加入袍哥既是袍哥组织的权威和秩序形态在当地投射影响的结果，也是民国时期袍哥组织遍布白草河流

域并长期存在和不断壮大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加入同当时社会权威体系的弱化、崩解和常态秩序的缺失有着重要关系，社会

形成以崇尚武力为主的博弈规则，而袍哥势力在流域社会构建起的权威和秩序形态形成了保障型优势，残酷的社会现实给了人

们加入的动力。

(一)安全和自由

加入袍哥组织，在当时历史情境下对个体而言有着重要意义。清末民国，白草河流域社会秩序混乱，各方势力往来汇聚，

逐利鸦片，枪械泛滥，人们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流域中看待普通民众生命价值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打死你犹如朽了一根烂红

苕”
[29]
。而加入袍哥就如同找到了一把强大的保护伞，可以获得较为安全的社会生存状态保障。安本钦说:

那时都加入袍哥，你不加入，门都出不了。说的是‘天下袍哥是一家’。到你这里了，有的事情，不方的也要方，不圆的

也要圆。……遇到事情，说是‘一人受辱，大家脸上无光’，兴的是‘一人遭难，万人相拼’‘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这些。

底下(大爷手下)凡是有人遭到无缘无故的欺凌，所有人都要来出手，哪个敢惹。
[30]

袍哥组织秉持的这种团伙式互助的道义准则及其行动能力，使得任何人面对这种组织化的武力群体时都不得不忌惮。这在

当时土匪盗贼遍地、各地豪强肆意妄为的情形下，对当地人们而言，加入袍哥组织就意味着生存和利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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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之间，不仅要有难相帮，更不能内部相戕，否则便会招致严厉的惩罚。如 1941 年农历九月曲山乡
[31]
第一保保长“泉安

公”袍哥李清源被该舵副舵把子马耀陵、曾旭初雇凶杀死，坏了袍哥不能灭袍哥的规矩，引发安县、北川等几个县的袍哥在现

北川县擂鼓镇对马、曾二人进行了联合惩处拟予处死，
[32]

这在那个草菅人命的时代是异常难见的。虽然各地袍哥内部或彼此间

仍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总体上其道义规矩的文化内核并未抛弃，这种捍卫道义规矩的烈度，给流域的袍哥带来了震撼，

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在这样严厉的组织规矩震慑下，袍哥成员能得到组织的保护。这种力度的保护，成为了一种引以为傲

的人生安全保障机制，为社会大众所羡慕。

另外，当时流域中人员流通并不自由方便，为防匪和名义上禁烟，每进出一个乡地界都有关卡盘查，这对本乡人通行一般

没有阻碍，但对异地来的人员则盘查严格。势力较大的袍哥组织，早已疏通好各级关防，通行自由，一般不受盘查，往往“递

上片子”给団防登记后就可放行。袍哥身份在当时流域内社会自由通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让任何一个有着出行谋生经

商等需要的人都对参加袍哥组织产生了莫大的向往。安本钦表示，这种通行的便利，不是出于单纯的道义，而是出于在势力范

围内相互给予方便，“如果今天你为难了我，那么明天你过我的地界，我就会为难你。”而为难了普通的“兄弟伙”，也就是

不给他背后的大爷面子，等同于为难了大爷。如有不公对待，就会来“要说法”，实在要恶意相欺，就会刀枪相向，以死相拼。

自然一般没有人愿意招惹。不止是道路通行方面，在其他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都存在着这种“互不为难对方”的潜在

秩序逻辑。这些都给予了袍哥成员比一般社会成员更多的安全保障和自由度，造成了对广大社会成员的吸引。

(二)生计和面子

由于袍哥大爷往往是地方政权的把持者，所以加入袍哥组织，获得大爷赏识，既可以获得生活的保障，又可获得较高的社

会地位，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几乎为人人向往。方显儒回忆道:

那时叫‘混衙门’，说的是‘勤做事、懒当兵、好吃懒做跟衙门’，在衙门头，穿、吃给你包完了的，还要给点钱，相当

于是给你家里点补助，又好耍，所以那阵的人愿意当(袍哥)的就多，叫做‘兄弟伙’。还要选好的，要胜任才行，一般来说，

你要莫得能力，人家还不要你哦。那阵只要在白羊乡，那就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那种，土皇帝那种。出去了说‘某某大爷怎

么说的’，你底下的人必须听从，不听从他就要整你，要罚款，罚款叫典钱、押租，要抽税，他随便找点啥子(理由)都要扁你

的钱，所以(老百姓)都尊敬呢，只要进过那个衙门里头的，出去了都有人尊敬嘛。
[33]

与其说是尊敬，不如说是某种形式的畏惧。流域各地基本如此。加入袍哥组织获得大爷赏识重用的成员，借助地方政权的

平台，获得了生活的保障和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不再为人欺凌，不再为生存艰辛挣扎，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变，并且掌握了

一定的权力，可以抽税罚款，转变为有官方身份的社会权威，成为了当时社会上人人羡慕的人生转变途径。

王笛也同样认为，许多加入袍哥的下层民众，其目的也是为寻求保护或为生计。
[34]

加入袍哥组织，对身处性命难保的乱世

中的每个普通民众而言，犹如获得了另一种形态的弱者的武器，斯科特认为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主

形式”
[35]

，更多的是依靠自身力量，而白草河的民众则是依靠外部力量作为日常武器对抗失序化给弱者带来的社会伤害以获得

保护，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使人可能走向强者的转变途径。正是由于袍哥组织的一系列表现特征转化成为权威性的地方性知识，

广大民众深受其影响，使得在袍哥组织的功能形态与流域社会乱局的碰撞中，人们产生了加入的动力。

三、袍哥势力和官方权力的结合

虽然袍哥是当地重要的社会权威力量，拥有广大的民众参加，但它毕竟是民间社会组织。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利益，袍哥势

力不断响应政治，靠拢政权，地方政权也对其大加利用，彼此结成亦官亦袍的权威形态，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更深远影响。

(一)袍哥势力的政治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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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草河袍哥组织有着明显的政治参与倾向，他们积极参与重要社会历史活动。辛亥革命时期，绵阳安县的同志军由侯国治

率领攻克安县城，准备进入北川，这时“北川四乡
[36]
亦有组织‘保路同志会’的举动。县城里的绅士，特别是袍哥，亦暗中商

议，准备组织起来。”此时石泉县知事刘秉均“有个兄弟叫刘大元，来北川后，曾参加了袍哥组织，由于他哥的授意，就出来

阻挠。他约集准备组织同志会的人氏，到武庙开‘通山会’，进行反宣传破坏。因此，给县城革命势力泼了冷水，使‘保路同

志会’没有成立起来。”
[37]

此项文献记载传递出关于袍哥的重要信息，一是辛亥革命前夕北川袍哥已形成组织并有相互连接趋

向；二是当地袍哥组织有参与重大社会事件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有进行革命运动的筹划和组织；三是在重大社会事件的参与

中，袍哥有与其他社会群体(如绅士)相联结的意识；四是在参与社会事件中，袍哥集体意识多变，易受内部重要人物影响，如

被作为袍哥的县知事的兄弟组织起来一经开会宣传就没建立起“保路同志会”；五是袍哥人物易受血缘关系影响，哥哥给弟弟

“授意”，弟弟便去阻挠“保路同志会”建立。这些都反映出袍哥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在当地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复杂的行

为演变。

随着历史演进，袍哥势力与政治已呈现较高关联度。1935 年红军离开白草河流域后何天培受川军委任带队在泗耳至小坝一

带清乡捕人，参加红军的呷竹土司安登榜的弟弟安登瀛也被他抓了起来审讯定罪，写悔过书、保证书。
[38]

袍哥在此体现出因各

自政治关联的不同而出现政权操控下的行为选择。川政统一后，袍哥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势力、地方实力派和进步力量多方争取

的对象，用来对付彼此，于是袍哥组织得到发展。
[39]
流域的袍哥势力积极靠拢国民党政权，笔者所采访的民国袍哥老人们都表

示“袍哥要发展好，还得和政府一起才行”，安本钦回顾自己当“新大爷”的经历时说“好多方面的事情袍哥要仰仗我”，积

极培养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参加政权或直接将地方政权人物拉入袍哥队伍是袍哥组织进行政权渗透的重要举措。

除了这些技术途径外，1940 年白羊和泗耳袍哥组织在“大同公社”号召下还进行了袍哥成员的政治文化形象和武装实力建

构。其成员标示等级的红黄蓝三色“会徽上面有‘效忠党国’4字”，鲜明的政治化倾向已不言而喻。它主动将自己与执政党捆

绑一起，表示将自身置于其领导之下并为之效力服务，俨然国民党领导下的另一个组织。会徽是象征符号的固化，它将当时积

极拥护国民党领导所带来的“合法性”光环和社团内的自我身份意识、层级划分意识时刻投射在袍哥成员身上，既标示袍哥身

份和层级，也表示袍哥成员怀揣“崇高的”效忠党国追求，有利于取得官方认同。效忠党国的表达属于社团合法性形象建构范

畴，这增强了其成员存在的合法感和荣誉感，将本属民间会社的袍哥进行了政治拔高，赋予了一定的官方色彩。会徽成为了袍

哥的民间权力与国民党的官方权力的象征性结合标志。同时，“大同公社”还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团结各族人民，制止内部互

不信任，反对欺压人民，不准勒索他人财物。”“团结各族人民”更像是怀揣宏远志向的政治组织对其功能目标的表达，而非

一般社会组织的章程式规定。口号中所禁止和反对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属袍哥内部关系问题，后两个属于涉及其与社会民众的

关系问题。由于袍哥内部关系处理不好，矛盾尖锐，势必造成社会冲突，因此它们都可纳入涉及社会安全和秩序的公共问题范

畴。其所禁所反之内容既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袍哥组织介入社会秩序的影响能力和反思意识。整个口号除了鲜明的政

治意识表达，就是它自觉地高居社会之上的权威吐露，将自己划归在地方秩序维护者的立场。形成这一公共权威角色的重要根

基，则是其重要成员多为乡、保长等手握公权人员和地方有影响力的士绅。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同公社”还号召其八九千成

员每人购买长短枪各一支，骑马一匹，建立“大同公社”骑兵队，
[40]

呈现出鲜明的武装化倾向。虽然这支骑兵队并没有留下其

行动的历史痕迹，且随着 1944 年总舵把子李尔康被杀死，骑兵队也不了了之，但总社之下各地袍哥分社基本上具备了这一实力。

“大同公社”将构造出的政治形象和强大的武装实力建设结合在一起，是对国民党政权在这一民族地区管控无力状态中的一个

巧妙设计和突破，它显示出袍哥组织进行政治切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有效性，也照射出当地袍哥势力强大、不可小觑，在地

方的社会政治秩序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袍哥和地方官员:高度融合的二重身份

袍哥积极的政治介入造成了地方政权机构组成人员高度重合的袍哥－官吏二重身份，袍哥组织中的关键人物是有着官方背

景或身份的地方势力。“大同公社白羊分社”重要骨干成员都是乡保甲长。笔者对文献所载民国白草河流域北川各乡 22 个地方

势力代表人物结合田野调查显示他们均为袍哥，其官方身份为县参议员、乡长、副乡长、乡民代表大会主席、乡民代表、大队

长、大队副等。大量地方政权的操持者兼而扮演袍哥组织的成员乃至其负责人角色，体现出地方政权和袍哥势力的相互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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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出特殊的权威组织形态。“舵把子就是地方的王子，唯我独尊，把持地方政权。乡长由自己或指派亲近人充任，以下的保、

甲长都由自己指定人充当”
[41]
，袍哥大爷是有维护公共秩序责任的地方官吏，地方官吏也是有江湖规矩的袍哥。二者的结合，

实际上是袍哥势力有着对社会广泛而深入的掌控但缺乏官方身份和权力，而国民政府虽有着官方身份和权力但却缺乏对社会广

泛而深入的掌控，彼此各取所需所造成。在当时的白草河流域，国家政权下沉到基层社会时政权根基虚弱、社会控制乏力，基

层社会普遍的武化和失序化，使得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或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而袍哥这一民间恃力型互助团体，
[42]
以其

暴力威慑所衍生出的权威和成员构成的社会广泛性以及组织本身的有序、强力性，使得它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成为了社会权威

和秩序形态重要的塑造者和维护者，对国家政权的基层在地化进行了功能上的弥补式增强。而国家政权对它的容纳和借助，更

促成了其组织的壮大和社会影响的增强。民间权力和官方权力呈现出高度结合。

(三)地盘意识与任性而为:袍哥势力笼罩的权威秩序

袍哥势力强大，在地方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也为外来势力所忌惮。往往以乡为单位，各袍哥势力地理空间范围与官方

行政辖区重叠，重要成员身份与地方行政官员角色重叠，这种地理和权力的结合，在武力的基础上生产出以“地盘意识”为代

表的势力范围划分知识，并上升为社会的权威性共识，它构筑起流域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的社会权威和秩序形态。

民间至今流传有那时在白草河流域发生的“抢婚”，即以武力将女性抢来强行结婚。实施抢婚的多是异地豪强势力，但一

般都有规矩可循，不敢任意妄为。他们首先要“拜码头”，就是给所去地界的袍哥大爷送去“见面礼”，说明情由，获得当地

大爷默许或将来不予追究的表示。“拜完码头”后，才敢前去抢婚。小坝乡廖大娘回忆说:“我们村上就有个女人被抢婚了的，

那天，我老汉当时也凶，直接带了一伙人，拿起枪就去撵到了，把人又估到抢了回来。”
[43]
廖大娘的父亲当时任村上保长是小

坝乡隆盛公的三哥。如果不“拜码头”，擅自去别人地盘做一些有影响社会秩序的事，就会遭到当地大爷以武力为后盾的打击，

弄不好性命也会丢掉。所以一般没有人愿意不按规矩办事。地方大爷们具有地方性保护人的角色。

势力更强大的烟帮也要按规矩办事。安崇本回忆说:

一个烟帮几百人，来了先去乡上‘刷片子’办交涉，办完了，乡公所的说:‘先去桥头耍到，散场了走背街。’也只有先在

桥头等到下午散场后再过街，不敢随便过。
[44]

这项关于烟帮通行的措施即是任乡公所长官的袍哥大爷们为防止烟帮在集镇上侵扰商户百姓而设置。“地盘意识”既造成

安本钦所说的彼此“互不为难”，也反照出地方势力的据地自雄。片口乡的袍哥富豪袁继光曾说:“上不过梭子口、下不过东岳

庙，你又能奈我何!”“梭子口”和“东岳庙”分别是片口乡的北界和南界关口。这些地方袍哥大爷，与官方权力紧密结合，在

地盘内恃力自雄，老百姓只有唯命是从，过往的外地势力也不得不对他们敬畏有加。袍哥组织在与地方政权的有机融合中，在

社会秩序的实际管理中，对国民政府政党下乡欠缺、政权落地乡村时底子虚弱做出了重要的功能性弥补。

但这种弥补，又时常呈现出任性而为、权力滥用的行为表现，袍哥大爷“包揽一切地方事务，管得宽。唯我独尊，上自人

们买卖田地房产，下至两口子打架都听大爷一句话解决，但又毫无法律、道德依据，纯以自己的喜怒哀乐的当时感情用事，必

然会造成小民的离合悲欢结局。”乡、保、甲人员们“则尔上下其手贪婪无厌”。
[45]

方显儒所提及的混衙门的“豆芽子”
[46]

们

借大爷之名干的“典钱”“押租”“扁钱”等活动，造成了人们惧怕中的“尊敬”。一旦大爷默许或不予过问，胡作非为之事

也就不了了之。流域社会陷入严重的国家政权内卷化中，
[47]
乡村社会中的袍哥势力代替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

这种社会政治模式已经停滞不前并难以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

(四)反共和叛乱:社会控制中袍哥的暴力威慑

白草河流域的袍哥组织，从清末民初在介入政治斗争中的摇摆不定，到后来走向与地方政权的深度融合，最终成为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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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地方政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双方结成操控地方权威和秩序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深度融合造成了解放初北川县的大规模叛乱，

叛乱前 1949 年 11 月 14、15 日:

“北川所辖之片口、小坝、晓阳、坝底，松潘所辖之白羊……等六乡在片口小学召开治安联团会议，到会乡长、士绅共二

十二人，西南行政长官公署联络组长杨立亦到会，……拟定和通过四章十四条治安联团公约……防御来窜共军及土共。”
[48]

这次会议是国民党政权在其存亡的最后时刻对有深厚袍哥背景的地方势力的组织利用。一个月后北川和平解放并建立起人

民政权，1950 年“3 月 6 日后，治城、小坝、片口、晓阳、漩坪、东溪等地的暴乱武装共约 2000 余人陆续抵达县城四周”
[49]
，

“叛匪分四路围攻县城……第三路是小坝吴质文所带领的小坝、晓阳等地的土匪”
[50]
，当年全北川县的男性人口为 21296 人，

[51]

含无正常行动作战能力的老、幼、病、残等人员，可见当时参加暴乱人数近占这一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在助力国民党纠合如此之多的人们加入暴乱中袍哥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采访经历过这一历史事件的老人们时，他们表

示“打北川的都是袍哥”，我们也得知当时松潘县镇江关、镇坪乡的一些袍哥也南下北川参加到这一暴乱之中，仅有白羊乡安

本钦因其内部分歧严重没有参加，他回顾这段历史时表示因自己没有带人参加打治城也曾一度有过担心遭其他势力暗中报复。

袍哥组织展现出其内在的动员力、联结力和威慑力。然而人们并不愿意去卖命，地方大爷们大肆造谣煽动人们反对解放军，还

规定“凡不参加反共的‘每户交十斤盐巴(当时盐贵，斗米斤盐)，三十斤腊肉，打下北川后要斩尽杀绝。”种种裹胁确有起效，

还出现了“窜动群众拒用人民币，制造金融混乱。商人关门，有货不卖。甚至逢场无人赶集”
[52]

等种种现象，给新生的人民政

权带来很大威胁。

在人民政权诞生之初，袍哥组织以其与国民政府地方政权的深度融合所结成的强大地方势力，构造出威慑地方民众的权威

形态，控制了社会的秩序表达，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了以大规模武装暴乱为表征的最后一次巅峰式的集体行动。“因袍哥组

织的骨干多为一方恶霸，20 世纪 50年代初大多参与暴乱和反革命活动，被人民政府镇压，袍哥组织自然消失。”
[53]
这一简短的

官方表达切中了袍哥覆灭关键所在的社会政治结构性因素，也正是这一因素主要决定了当时地方权威和秩序的表达。伴随暴乱

的平息和后续清匪反霸、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国家行动，白草河流域的袍哥组织在新的国家权威下彻底消亡，其所构筑的作为社

会控制手段的权威和秩序体系也随之快速消解。

四、结论

民国时期白草河流域的袍哥组织本身就是当地社会中重要的权威和秩序主体，因其自身的特点，在武化和失序的地方社会

中，提供了一个可给予社会大众安全和利益保障的结构和秩序形态，从而在民间得以不断壮大发展。同时它在不断介入政治、

追求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始终保持与地方政权的对接适应，国民政府地方政权在地的虚弱化既为之提供了活动的空间，也获得了

来自袍哥组织对政权所贡献的功能弥补式支撑，最终彼此形成国家权力精英与地方社会精英身份高度融合的二重状态。这种状

态使得袍哥势力和乡村权力主体间的关系并不表现为如同一些汉区那样的彼此激烈博弈，当地袍哥势力与地方政权大多呈现出

交混融合而非自我独大并与政权对抗的特点。袍哥势力更多地是迎合并涵化地方权力及其精英，无论是清初即已废除土司制的

北川，
[54]

还是仍然延续土司家族统治的白羊、泗耳一带，其地方权力精英都进入了袍哥体系。袍哥组织起到了如同广大汉区一

样的次生政权的作用，
[55]

并成为白草河流域社会重要的权威形态。袍哥势力自身的秩序形态及其与政权融合所带来的公共性色

彩共同在当地发挥了秩序维护的作用，扮演了乡村的保护人角色；但其横暴性因素，在给地方社会造成震慑和压抑并成为常态

秩序的后盾时，也带来了因自身行为范式失控所造成的社会失序。这种次生政权作用的发挥，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在国民党

政权灭亡之际达到顶峰。随着国民党政权被消灭，在具有新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政权力量的取缔打击下，袍哥势力最终消亡，与

其所关联的一整套地方社会的权威和秩序形态崩解消散，并被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权威和秩序形态取代。

民国时期的整个川西北羌族地区，都呈现出与白草河流域类似的地方社会武化和失序化的历史背景，袍哥在乡村地方都构

建起强有力的权威和秩序形态，广大社会和权力精英成为具有袍哥身份的社会力量代表，在当地社会的权威和秩序体系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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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无论是对地方政权的功能性补充，还是乡村的保护人角色，或者是蕴蓄的对地方秩序的破坏性，

等等，都呈现出大同小异的表现。因此，对白草河流域袍哥势力对当地社会权威和秩序影响的探讨，其内在的秩序逻辑表达就

已不再受限于这一地理区域，从而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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